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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县“十四五”政府投资重点项目投融资
[bookmark: _GoBack]咨询服务合同（征求意见稿）








名    称：彭水县“十四五”政府投资重点项目投融资咨询服务
甲    方：                                              
乙    方：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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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乙方：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彭水县“十四五”政府投资重点项目投融资咨询服务工作，并支付报酬。经双方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由双方共同恪守。
一、名称
彭水县“十四五”政府投资重点项目投融资咨询服务        
二、乙方负责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
（一）编制规划。进行全县项目策划储备，结合当前政策背景及彭水县财力、已采用投融资模式、拟实施项目或拟建设片区类型等，分项目类型、实施紧迫性、重大战略支撑力度等对彭水县重大项目建设前期工作进行科学专业评估，编制《彭水县“十四五”重点项目投融资规划设计方案》，内附科学策划的彭水县重点项目，形成《彭水县重点项目投资清单》（2022-2025年），优化整理彭水重点项目的打包方式，针对不同项目包，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投融资模式，推动项目争资融资和申报落地。
（二）推动落地。负责项目争资融资“实战演练”，从《彭水县重点项目投资清单》（2022-2025年）中的重点项目，策划和推动1-2个重点项目（落地）（如城市更新项目、PPP项目、EOD项目），按照《彭水县“十四五”重点项目投融资规划设计方案》，提供全过程咨询服务，结合时间进度要求，确定区域项目打包思路、运作方式、投融资结构，回报机制、整体资金平衡等，保障项目落地。
（三）常态服务。结合政府对专家资格条件、人员数量、涉及领域（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环境保护、发展规划）等方面要求，协助政府搭建彭水县项目咨询智库，不定期指导相关单位开展项目策划储备工作，并提供决策指导性意见。成立专家团队，对《彭水县重点项目投资清单》（2022-2025年）中的项目，提供政策咨询等日常服务。负责指导项目策划和前期要件编制，参与评审项目前期资料。配合业主单位与上级部门、金融机构等对接，共同推动项目落地。
三、提供主要成果
1.《彭水县“十四五”重点项目投融资规划设计方案》（内附《彭水县重点项目投资清单》（2022-2025年））文本及PDF电子文档；
2.实战推动2个重点项目争资融资落地；                          
3.重点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                               
四、费用支付条件、标准及支付时间
（一）费用标准。由甲方支付给乙方咨询服务费，《彭水县“十四五”重点项目投融资规划设计方案》编制费48万元。
（二）支付方式
[bookmark: _Hlk99727906][bookmark: _Hlk98334904][bookmark: _Hlk99727492]1.本合同签订之日后1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金额的10%，共计人民币4.8万元整（大写：肆万捌仟元整）；
2.《彭水县“十四五”重点项目投融资规划设计方案》经甲方审议确认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金额的10%，共计人民币4.8万元整（大写：肆万捌仟元整）；
3.乙方需推动和保障2个项目落地，若乙方在依法合规作为2重点项目（落地）全过程咨询机构时，甲方只需支付本合同金额的20%，共计人民币9.6万元整（大写：玖万陆仟元整），剩余合同金额80%咨询服务费，共计人民币38.4万元（大写:叁拾捌万肆仟元整）纳入重点项目（落地）前期费用，待项目落地后，双方通过签订承继协议，由重点项目（落地）中标社会投资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时进行支付。
4.单个赋码项目为主体的各类咨询服务事项费用，根据实际完成情况另行计算。
五、甲乙双方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
1.提出编制报告和重点项目全过程咨询服务的明确要求。
2.为乙方提供本项目咨询服务所需的相关资料、项目相关图纸等基础性资料。
3.甲方可审查乙方出具的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
4.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咨询服务费。
5.重点项目落地由甲方认定。
6.甲方不得提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否则乙方有权拒绝该类要求。
7.其它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二）乙方
（1）乙方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用；在接到甲方提供的全部基础资料后，乙方应在甲方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报告编制工作。
（2）当甲方提供的资料不足或不明确时，有权提出补足资料或作出明确的答复。
（3）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要求，并向甲方作出解释。
（4）乙方向甲方提交的成果，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条文的要求；同时报告内容应达到甲方要求的深度和标准条件，如不能满足要求，由乙方负责完善直至符合要求为止。
（5）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一切资料、数据予以保密，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方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担赔偿责任。
（6）其他应尽的义务和职责。
六、违约责任
（1）甲方未履行提供基础资料的义务或所提交的基础资料不能满足要求，致使相关成果不能按时完成或影响成果质量，乙方不承担责任；
（2）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七、其他
（1）本合同生效后，具有法律效力。
（2）甲乙双方若对本合同发生纠纷，本着友好协商进行解决。协商不能解决的，可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合同一式捌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肆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合同双方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双方履行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经办人：                       经办人：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